
1

公司代码：600697 公司简称：欧亚集团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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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

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2022年末总股本159,088,0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4.00元（含税），共计发放红利63,635,230.00元。本年度公司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欧亚集团 600697 S欧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焱 程功

办公地址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电话 0431-87666905 13578668559

电子信箱 ccoyjt@sina.com 6932152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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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为商贸企业，受市场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可变性特点。

2022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 0.2%，吉林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9.7%。

本公司属中国商业第一方阵企业，报告期，公司主力门店所处的吉林

地区形势极为特殊，面对市场跌宕起伏和经济下行压力，一年来，公司保

供应、稳物价、促消费，打好促发展与调结构的经营组合拳，尽最大努力

减少损失，不断收窄与同期的差距。全年主力门店完成社零额同比增幅略

低于吉林省。

（上述数据为各级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

本公司从事商业近 40年，全渠道营销，以实体零售经营为主，线上

销售为辅，形成了以“现代百货、商业综合体、商超连锁”为驱动引擎的

三大经营主力格局，搭建了多元化的门店梯次，满足了不同客层的消费需

求。现代百货业态，固化消费理ᘢ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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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态及经营模式下营业数据详见下表：

业态
经营

模式

建筑面积

（㎡）

经营面积

（㎡）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综合毛

利率

（％）

购物中

心（百

货店）

自营 484,163 298,251 1,825,384,125.32 1,659,676,101.70 9.08

联营 866,385 600,958 363,352,883.16 100.00

租赁 1,028,318 620,588 826,222,483.19 6,066,415.79 99.27

小计 2,378,866 1,519,797 3,014,959,491.67 1,665,742,517.49 44.75

大型综

合卖场

自营 111,632 47,697 794,059,452.88 744,914,184.46 6.19

联营 334,714 178,853 230,427,198.38 100.00

租赁 678,451 290,293 598,081,258.38 10,299,963.82 98.28

小计 1,124,797 516,843 1,622,567,909.64 755,214,148.28 53.46

连锁

超市

自营 229,711 199,899 1,751,778,943.64 1,544,760,070.27 11.82

联营 226,179 195,407 63,902,078.70 100.00

租赁 127,307 105,517 270,882,126.29 3,040,374.10 98.88

小计 583,196 500,823 2,086,563,148.63 1,547,800,444.37 25.82

其他 74,506,359.59 52,263,886.30 29.85

注：以上数据为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商品流通行业收入及其他业务收

入，不含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房地产收入、物业租赁收入及旅游餐饮业收入。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21,284,012,920.82 22,025,692,994.88 -3.37 22,103,660,27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376,333,463.26 2,599,101,497.13 -8.57 3,255,898,124.36

营业收入 6,920,369,702.99 8,351,999,980.41 -17.14 8,001,626,825.78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6,920,369,702.99 8,351,999,980.41 -17.14 8,001,626,82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9,400,424.79 28,300,589.18 -663.24 22,712,46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58,342,341.50 -31,168,154.69 -728.87 -39,398,4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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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28,419,422.22 1,277,736,017.21 -42.99 1,335,633,91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39 0.86

减少7.25个百

分点
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0 0.18 -655.56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0 0.18 -655.56 0.1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18,680,826.45 1,628,969,161.07 1,901,610,994.97 1,471,108,72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95,626.02 -89,602,325.26 29,306,564.85 -102,500,29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541,187.19 -98,383,421.54 -30,771,198.24 -128,646,53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052,444.30 -44,952,072.05 731,002,293.65 -15,683,243.6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2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93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有

限公司
0 39,013,891 24.52 0 质押 17,500,000 国家



6

曹和平 0 7,720,146 4.8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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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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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长春欧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债权

融资计划

20 吉欧亚

集团 ZR001
20CFZR1061 2023-07-09 500,000,000 4.55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到期已兑付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 已付息

结倀调倀ᬀ�g� 5.1���œ
�9 
X�¤ �Ö F�” �9 
X�9 
X

�ö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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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9.56 79.36 0.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58,342,341.50 -31,168,154.69 -728.8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4 0.17 -0.03E

务 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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